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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 2001年第8号 《内河运输船舶标准

化管理规定》已于2001年9月6日经第8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 部长：黄镇东 二００一年

十月十一日 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内河

运输船舶标准化管理，提高内河运输船舶技术水平，防止船

舶污染水域，优化内河运输船舶结构，促进水路运输事业的

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江河、湖泊、水库及其他内河通航水域从事运输的船舶，

但在与外界通航水域不相通的封闭性通航水域内从事运输的

船舶除外。 第三条 交通部对全国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实施管

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内河

运输船舶标准化实施管理，并可委托其设置的航运管理机构

负责有关具体工作。 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规定对内河运输船舶检验、交通安全及防止污染水域实

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新建、改建水泥质

船舶、总长5米以上的木质船舶从事内河运输。 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新建、改建总长20米以上的挂桨机船舶从事内河运

输，不得新建、改建挂桨机船舶在长江干线、珠江干线、黑

龙江干线、京杭运河及太湖水域从事内河运输。 第五条 新建

、改建内河运输船舶，其总长、总宽和吃水应当符合交通部



制定的内河货运船舶船型主尺度系列标准。 第六条 新建、改

建内河运输船舶前；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

部门提出增加运力申请，并报有审批权的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 第七条 新建、改建内河运输船舶；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的

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建造检验，取的船舶

检验证书。 船舶检验机构应当按照交通部制定的内河货运船

舶船型主尺度系列标准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建造检验，

对符合有关规定的，签发船舶检验证书； 第八条 新建、改建

内河运输船舶取得船舶检验证书后，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向

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船舶登记；取得法定的船舶登记证书。 第

九条 使用新建、改建的船舶从事内河运输经营，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报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船舶营运证，并注明船

舶营运区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审核内河运输经营申请，经审核合格的，发给船舶营运

证，注明船舶符合交通部制定的内河货运船舶船型主尺度系

列标准及经营范围。经审核不合格的，不得发给船船舶营运

证。 第十条 内河运输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管理人

应当在规定的航行区域和经营范围从事内河运输。 第十一条 

内河运输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管理人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对营运中

的水泥质船舶、木质船舶和挂桨机船舶申请定期检验。经检

验不合格的，不得从事内河运输 第十二条 对已经投入营运的

水泥质船舶、木质船舶和挂桨机船舶实行限期淘汰制度，具

体时间、航区另行公布。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使用交通部明

文规定已经淘汰的水泥质船舶、木质船舶和挂桨机船舶从事



内河运输。 第十三条 对不适航或者其他妨碍、可能妨碍交通

安全，污染、可能污染水域的内河运输船舶，海事管理机构

依照有关法规禁止其离港，或者令其停航、驶向指定地点。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规

、规章的规定，对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

五条 内河运输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管理人应当接

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如

实提交有关证书、资料或者情况，不得拒绝、隐匿或者弄虚

作假。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内河运输经

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

处罚。 违反有关内河船舶检验管理和安全监督管理的规定，

由海事管理机构按有关法规、规章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七条 

交通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交

通部负责解释。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二OO一年十二月一日起

实行。本规定生效前交通部公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

的，以本规定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